
额敏县公安局

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额公（城）行罚决字[2026]162号

违法行为人肖某，男，汉族，1986年出生，39岁，已婚，初中文化水平，个体，现住址：额敏县xx小区xx号楼xx单元xx室，户籍地：额敏县额敏镇滨河路xxx号。违法犯罪经历：无。

现查明：2026年02月13日17时许在额敏县友好新城门面某店铺门口，周某因丈夫肖某拉扯孩子发生口角争执后肖某殴打妻子周某。

以上事实有：违法行为人肖某的陈述，受害人陈述、户籍证明等证据证实。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对肖某以殴打他人行政拘留七日，并处罚款500元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额敏县公安局
二0二六年二月十五日

